
110 年 不動產經紀人考試試題 

申論題 

 
民法概要 

一、甲與乙共有一筆土地，甲持分2/3，乙持分為1/3。乙分別於99 年1 月28日、99 年8 月10 日、99 年9 月8 日設

定最高限額抵押權與丙、丁、戊等人。嗣後甲與乙於110 年3 月18 日訴請法院分割，兩人並因此取得因分割而形成單

獨所有的土地，而上述三筆抵押權按應有部分比例移轉到甲與乙之土地上。甲不服該抵押權移轉到自己分得單獨所有

的土地上，遂向法院起訴請求塗銷抵押權登記。請問甲之請求是否有理由？（25 分） 

擬答： 

（一） 民法第 817 條第 1 項規定，數人按其應有部分，對於一物有所有權者，為共有人。同法第 819 條第 1 項規定，

各共有人得自由處分其應有部分。換言之，就程度而言，處分係屬高度行為，設定負擔係屬低度行為，處分既

得自由為之，設定負擔應無不許之理，應解為包括設定負擔在內。本件甲與乙共有一筆土地，甲持分 2∕3，乙

將持分 1∕3分別向丙、丁、戊三人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以擔保其債權。故土地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與丙、丁、

戊三人，該抵押權係屬有效。 

（二） 民法第 824 條之 1 第 2項規定，應有部分有抵押權或質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分割而受影響。但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或出質人所分得之部分：一、權利人同意分割。二、權利人已參加共有物分割

訴訟。三、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加。換言之，抵押權有不可分性，以應有部分設定抵押權者，其抵

押權不因抵押物分割而受影響，而分割共有物之效力，因採移轉主義，故應有部分原有抵押權或質權者，於分

割時，其權利非但存在於原應有部分上，並將繼續存在各共有人所分得之共有物，使得擔保及共有之關係益顯

複雜，有鑑於此，民法遂於第 824 條之 1 第 2項規定，以保護抵押人或出質人之權益。本件訴請法院裁判分割

時，丙、丁、戊並未參加共有物分割訴訟或已告知訴訟，經法院裁判分割其抵押權不因共有物分割而受影響。

故甲不服該抵押權移轉到自己分得單獨所有的土地上，遂向法院起訴請求塗銷抵押權登記，係屬無理由。（大

法官釋字第 671 號） 

 

二、甲為了避免債主追討以及法院強制執行拍賣其不動產，而與乙通謀虛偽意思表示進行土地買賣。乙因此取得甲所

有之A 地，並且完成移轉登記。乙於99 年1 月28 日死亡、其子女丙與丁於99 年2 月2 日辦妥繼承登記。請問 

(一)丙丁何時取得A 地所有權？(二)又嗣後甲向丙與丁請求塗銷登記，返還其所有之土地，請問(二)甲之請求是否有

理由？（25 分） 

擬答： 

（一） 丙、丁無法取得 A 地所有權： 

1. 民法第 87 條第 1 項規定，表意人與相對人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無效。所謂無效，係指債權行

為與物權行為均為無效。本件甲將其所有之 A 地與乙通謀虛偽意思表示，將 A 地所有權讓與並交付給乙。故甲、

乙通謀虛偽意思表成立買賣契約，並移轉所有權，該買賣與物權行為均為無效，甲仍為 A 地之所有權人。 

2. 民法第 759 條之 1 第 2項規定，因信賴不動產登記之善意第三人，已依法律行為為物權變動之登記者，其變動

之效力，不因原登記物權之不實而受影響。本件甲與乙通謀虛偽意思表示將 A 地移轉於乙，嗣後乙死亡，丙丁

繼承登記。惟繼承登記係屬事實行為，而非法律行為。故丙、丁完成繼承登記，縱為善意第三人，因欠缺本條之

要件，仍非 A 地所有權人。 

（二） 甲得向丙、丁請求塗銷登記返還 A 地：民法第 767 條第 1 項規定，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

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本件丙、丁善意

 



第三人，已完成 A 地之繼承登記。惟民法第 87 條第 1 項所稱善意第三人並不包含繼承之第三人。故甲仍為 A

地所有權人，得向丙、丁請求塗銷登記返還 A 地。（94 台上 1640） 

 

 

 

土地法與土地相關稅法概要 

一、何謂「原地價」？「原地價」在課徵土地增值稅的作用為何？配偶相互贈與之土地，不課徵土地增值稅。但於再

移轉依法應課徵土地增值稅時，其「原地價」為何？請依規定說明之。（25 分） 

擬答： 

(一) 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38 條第 2 項規定：「前項所稱原規定地價，係指中華民國五十三年規定之地價；其在中華民國

五十三年以前已依土地法規定辦理規定地價及在中華民國五十三年以後舉辦規定地價之土地，均以其第一次規定之地價

為原規定地價。所稱前次移轉時申報之現值，於因繼承取得之土地再行移轉者，係指繼承開始時該土地之公告土地現值。」，

其情形如下： 

1.規定地價後，未經過移轉之土地者，原地價為原規定地價。 

2.規定地價後，曾經移轉之土地者，原地價為前次移轉現值；前次移轉時核計土地增值稅之現值，於因繼承取得之土地

再行移轉者，係指繼承開始時該土地之公告現值。但繼承前依第三十條之一第三款規定領回區段徵收抵價地之地價，高

於繼承開始時該土地之公告現值者，應從高認定。 

 

(二) 原地價係指於核定土地增值稅計算土地漲價總數額時，以核定申報移轉現值應扣除地價價額，平均地權條例第 47

條之 1 規定：「土地所有權移轉或設定典權，其申報移轉現值之審核標準，依左列規定： 

 

1.申報人於訂定契約之日起三十日內申報者，以訂約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2.申報人逾訂定契約之日起三十日始申報者，以受理申報機關收件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3.遺贈之土地，以遺贈人死亡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4.依法院判決移轉登記者，以申報人向法院起訴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經法院拍賣之土地，以拍定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但拍定價額低於公告土地現值者，以拍定價額為準；拍定價

額如已先將設定抵押金額及其他債務予以扣除者，應以併同計算之金額為準。 

6.經政府核定照價收買或協議購買之土地，以政府收買日或購買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但政府給付之地價低於收

買日或購買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者，以政府給付之地價為準。 

 

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申報人申報之移轉現值，經審核低於公告土地現值者，得由主管機關照其自行申報之移轉現值收買

或照公告土地現值徵收土地增值稅。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之申報移轉現值，經審核超過公告土地現值者，應以其自行申

報之移轉現值為準，徵收土地增值稅。」 。 

 

 

(三)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47 條之 2：「依法免徵土地增值稅之土地，主管稅捐機關應依左列規定核定其移轉現值並發給

免稅證明，以憑辦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 

 

1.依第三十五條規定免徵土地增值稅之公有土地，以實際出售價額為準。但各級政府贈與或受贈之土地，以贈與契約訂

約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2.依第三十五條之一規定免徵土地增值稅之私有土地，以贈與契約訂約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3.依第三十六條規定免徵土地增值稅之繼承土地，以繼承開始時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4.依第四十二條之一第二項規定免徵土地增值稅之抵價地，以區段徵收時實際領回抵價地之地價為準」。 

 

故配偶互相贈與之於原地價：依土地稅法第 28-2 條規定，配偶相互贈與之土地，得申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但於再移

轉第三人時，以該土地第一次贈與前之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現值為原地價，計算漲價總數額，課徵土地增值稅。 

 

 

二、外國人在我國取得地權之基本條件與限制為何？請依規定說明之。（25 分） 

擬答： 

(一)基本條件： 

外國人在中華民國取得或設定土地權利，以依條約或其本國法律，中華民國人民得在該國享受同樣權利者為限。

（平等互惠原則）(土§18) 

(二)種類限制： 

1.下列土地不得移轉、設定負擔或租賃於外國人： 

(1)林地 

(2)漁地 

(3)狩獵地 

(4)鹽地 

(5)鑛地 

(6)水源地 

(7)要塞軍備區域及領域邊境之土地。 

2.前項移轉，不包括因繼承而取得土地。但應於辦理繼承登記完畢之日起 3年內出售與本國人，逾期未出售者，

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移請國有財產局辦理公開標售，其標售程序準用第 73 條之 1 相關規定。(土§17)   

(三)用途限制：外國人為下列各款用途之一，得租賃或購買土地： 

1.住宅 

2.營業處所、辦公場所、商店及工廠 

3.教堂 

4.醫院 

5.外僑子弟學校 

6.使領館及公益團體之會所 

7.墳場 

8.有助於國內重大建設、整體經濟或農牧經營之投資，並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者。 

(四)土地面積及地點之限制：外國人取得土地，其面積及地點應受該管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依法所定之限制。(土§19) 

 

 

 

 

 

不動產估價概要 

一、不動產市場因為世界各國疫情趨緩開始活絡，不動產買賣不論是新屋、中古屋都出現很特殊的交易案例現象，根

據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規定，不動產估價時對於比較標的如果無法有效掌握，應不予採用的情況有那些？試說明之。



（25 分） 

擬答： 

依不動產技術規則規定，比較標的如有交易價格情況無法長或或量化調整，或試算價格調整率過大則應排除

適用，分別論述如下。 

 

(一)、依不動產技術規則 23 條規定，比較標的如有下列情況，應先作適當之調整；如該影響交易價格之情況

無法有效掌握及量化調整時，應不予採用: 

 

1.急買急賣或急出租及急承租。 

2.期待因素影響之交易。 

3.受債權債務關係影響之交易。 

4.親友關係人間之交易。 

5.畸零地或有合併使用之交易。 

6.地上物處理有糾紛之交易。 

7.拍賣。 

8.公有土地標售、讓售。 

9.受迷信影響之交易。 

10.包含公共設施用地之交易。 

11.人為哄抬之交易。 

12.與法定用途不符之交易。 

13.其他特殊交易。 

 

說明:實務上特殊交易情形態樣，第一款增列急出(承)租情況、第七款修正為拍賣，以包含法院及金融機構拍
賣等，並新增第八款管理機關標(讓)售公有土地及第十二款使用現況不符合法定用途(包含違章建築等違規使
用、違反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者，如農業區開設違章工廠做工業使用)之情形。 

 

(二)、依不動產技術規則 25 條規定調整率過大應排除，試算價格之調整運算過程中，區域因素調整、個別因

素調整或區域因素及個別因素內之任一單獨項目之價格調整率大於百分之十五，或情況、價格日期、區域因

素及個別因素調整總調整率大於百分之三十時，則判定該比較標的與勘估標的差異過大，應排除該比較標的

之適用。但勘估標的性質特殊或區位特殊缺乏市場交易資料，並於估價報告書中敘明者，不在此限。（情況調

整與價格日期未有調整率限制） 

 

二、社會住宅包租代管的政策讓不動產經紀人投入租賃仲介，根據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規定，不動產經紀人要如何提

供租戶租金估計建議？試敘述分析之。（25 分） 

擬答： 

依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規定，租金估計之建議即應注意事項如下所示: 

  (一)租賃與租金估計 

依民法第四二一條第一項規定：「稱租賃者，當事人約定，一方以物租與他方使用、收益，他方支付租金之

契約」，租賃關係中，使用、收益他人不動產所支付之租金所作之評估，稱為租金估價。 

（二）租金估計考慮因素 

依不動產技術規則第129條規定，不動產之租金估計應考慮契約內容、租期長短、使用目的、稅費負擔、



租金水準、變遷狀態、租約更新、變更條件及其他相關因素估計之。 

（三）租金估計之原則（§130） 

依不動產技術規則第130條規定，不動產租金估計，以估計勘估標的之實質租金為原則。 

前項所稱實質租金，指承租人每期支付予出租人之租金，加計押金或保證金、權利金及其他相關運用收

益之總數。 

（四）新訂租約與續訂租約分別估計 

依不動產技術規則第131條規定，不動產租金估計，應視新訂租約與續訂租約分別為之。 

 

   (五)新訂租約估價方法 

    依不動產技術規則第 132 條規定，新訂租約之租金估計，得採下列方式為之： 
   1.以新訂租約之租賃實例為比較標的，運用比較法估計之。 
   2.以勘估標的價格乘以租金收益率，以估計淨收益，再加計必要費用。 

   3.分析企業經營之總收入，據以估計勘估標的在一定期間內之淨收益，再加計必要費用。  

   (六)續訂租約之租金（指限定租金） 

   依不動產技術規則第 133 條規定，續訂租約之租金估計，得採下列方式為之： 

   1.以續訂租約之租賃實例為比較標的，運用比較法估計之。 

   2.以勘估標的於價格日期當時之正常價格為基礎，乘以續租之租金收益率，以估計淨收益，再加計必要

費用。 

   3.以勘估標的原契約租金之淨收益，就其租金變動趨勢調整後，再加計必要費用。 

   4.分析勘估標的原契約租金與市場經濟租金之差額中，應歸屬於出租人之適當部分，加計契約租金。 

   求取續租租金時，通常可分成下列兩種情形：1.依據繼續中之租賃契約改定實際支付租金。 

2.隨契約上之條件或使用目的變更而改定租金。 

 

 

 

不動產經紀相關法規概要 

一、請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110 年7 月1 日施行新制，詳述：（25 分） 

(一)起造人或建築業委託代銷預售屋者，實價登錄由誰申報？申報時機為何？預售屋買賣案件未依限申報或申報不實，

有何罰責？ 

(二)經營仲介業務者應實價登錄之案件及申報時機為何？未依限申報或申報不實，有何罰責？ 

擬答： 

 (一) 經營代銷業務: 

1.申報義務人：代銷經紀業。 

2.申報時機：經營代銷業務，受起造人或建築業委託代銷預售屋者應於簽訂買賣 

  契約書之日起三十日內，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登錄資訊。 

3.經紀業違反預售屋買賣案件實價登錄規定之罰則: 

（1）代銷經紀業未依限申報登錄資訊或申報登錄價格、交易面積資訊不實: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按戶（棟）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 

     罰鍰，並令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按次處罰。經處罰二次仍未改正 

     者，按次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2）代銷經紀業於申報登錄租金、價格及面積以外資訊不實: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令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處新臺幣六千 

     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 

 (二)經營仲介業務 

1.申報案件類型：經營仲介業務者，對於居間或代理成交之租賃案件，應申報登 

  錄成交案件實際資訊。 

2.申報時機：經營仲介業務者，應於簽訂租賃契約書之日起三十日內申報登錄。 

3.經紀業違反實價登錄規定之罰則: 

(1)未依限申報登錄資訊、申報登錄租金或面積資訊不實，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2)申報登錄資訊、申報登錄租金或面積以外資訊不實，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應令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 

 

二、請依據公平交易法規定，論述下列問題：（25 分） 

(一)第2 條所稱事業有那些？ 

(二)有建設公司委託地產公司代銷預售屋，在各樓層平面圖、各戶室內外面積、預售屋買賣契約書、房屋售價等相關

商品資訊都尚未規劃完成前，就先辦理預售屋限量抽籤選戶禮賓活動，產生人潮擁擠爭相搶購的排隊現象，且當天禮

賓活動營造出消費者中籤機不可失、不買可惜的氣氛，抽籤辦法規定只有1 分鐘的選戶時間，超過時間就讓給下一組

客人。請就公平交易法論述建設公司及地產公司有無違法？並說明依據的規定及理由。 

擬答： 

(一)公平交易法所稱事業如下： 

  1.公司。 

  2.獨資或合夥之工商行號。 

  3.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之人或團體。 

    事業所組成之同業公會或其他依法設立、促進成員利益之團體，視為本法所 

    稱事業。 

 

(二)建設公司及地產公司皆違反公平交易法，依據的規定及理由如下: 

  1.違法依據: 

  (1)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一項規定，事業不得在商品或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 

     眾得知之方法，對於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為虛偽不實    

     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 

  (2)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五項規定，廣告代理業在明知或可得而知情形下，仍 

     製作或設計有引人錯誤之廣告，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2)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不得為其他足以影    

     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 

 

  2.建設公司違法理由: 

    人的一生買房的經驗有限，不動產的交易金額又龐大，建商與代銷業有責任 

    提供完整重要交易資訊，如各樓層平面圖、各戶室內外面積、預售屋買賣契 

    約書、房屋售價等相關商品資訊。在尚未規劃完成前就先舉辦限量抽籤選戶 



    的禮賓活動，又以不實手法營造搶購氛圍並限制只有 1 分鐘的選戶時間，使中籤消費者在倉促選戶時，

縱然沒有屬意的戶別，也難放棄選戶，誤導消費者並影響其決定與判斷，對消費者正常掌握預售屋交易

資訊進而做成理性決策之交易秩序造成不當影響;還有房屋售價根本沒有確定，所以建商完全可以事後看

反映熱度調整確定售價，消費者未來的議價能力也將受到影響，此外對於其他在預售屋重要交易資訊都

完備後，才開始銷售的不動產業者，也形成不公平競爭，以上種種建商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及第

25 條規定。 

   3.地產公司違法理由： 

  (1)建設公司委託地產公司代銷預售屋，故地產公司即為廣告代理業，明知完 

     整重要交易資訊尚未規劃完成即舉辦限量抽籤選戶禮賓活動，已對消費者 

     掌握預售屋交易資訊進而做成理性決策之交易秩序造成不當影響即違反公 

     平交易法第 21 條相關規定。 

  (2)代銷業除代為製作廣告以外，並於現場執行銷售業務以不實手法營造搶購 

     氛圍，誤導消費者並影響其決定與判斷，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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